
◎貪污治罪條例-明知意涵 

貪污治罪條例第6 條第1 項第5 款，於85 年10 月23 日、90 年11 月

7 日先後修正公布；90 年11 月7 日修正為「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，

『明知違背法令』，利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之不法利益，

因而獲得利益者。」；所謂「明知違背法令」，應指行為人明知其所為之

行為違背執行職務所應恪遵之法令，而非指一般道德性、抽象性或與職務

無直接關係之義務法令。(最高法院94年度台上字第4584號) 

「明知」意涵，係指須具圖利而違背法令之直接故意，即主觀上有違

背法令以積極圖取不法利益之意思，客觀上並將該犯意表現於行為，因而

獲得利益為要件。易言之，其違背之法令與圖得利益之間，必須具有相當

之關聯性始足當之。(最高法院93年度台上字第4499號) 

圖利罪之成立，在主觀上，行為人一方面須認識其所為之行為具體違

反執行職務所應遵守之義務，另一方面須有不法得利之意圖，即意圖藉由

違反職務行為謀得非法利益。而此意圖須依證據認定之，不得僅以公務員

所為失當行為之結果，使人獲得不法利益，據以推定該公務員自始有圖利

之犯意。(最高法院94年度台上字第6030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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